简单版橱柜购销合同范文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需方：(以下简称甲方)供方：(以下简称乙方)乙方是橱柜专业供应商，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条款：
一、乙方根据甲方需求设计制作“_”品牌厨柜，并根据甲方要求提供其它配套产品(详见附件：《_橱柜订货清单》)。货款总额：人民币￥元(大写拾万千百拾元)
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需按本合同货款总额一次性全额支付货款，乙方收款后根据双方确认的方案安排生产。
三、运输方式：
1.运输方式为：车辆运输;
2.市区内(包括：)，乙方免费送货。送货到市区以外的甲方需另行支付送货费，乙方在全额收到甲方支付的以上送货费后，才开始送货。由于甲方迟延支付送货费造成的迟延送货责任由甲方承担;
3.超出本条第2款的其它地区由甲方自行提货，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如甲方委托乙方代办运输的，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额运输费后予以办理，货物的在途风险由甲方自行承担;
4.本合同内甲方订货产品由乙方送货且须通过楼梯搬运的，三楼以内(含三楼)免费，三楼以上每增加一层每套家庭橱柜需增加80元的搬运费;
5.如建筑物可通过电梯运输，但由于甲方订购的超长台面该电梯不能运输的，甲方需自行解决上楼运输，乙方负责把台面运到甲方指定交货地点所在建筑物的首层位置。
四、交货期：
1._橱柜产品供货期为40个工作日，其中实木门板橱柜供货期为55个工作日，标准现场安装施工期为7个工作日(含台面制作)，总供货期和施工期共为个工作日，特殊产品另行约定(以上供货期以甲方足额支付货款及橱柜尺寸经双方签字确认次日起算);
2.甲方应于年日前使场地具备最终二次复核尺寸条件(贴完墙、地砖，完成天花吊顶)，若达不到该条件，安装日期顺延。
3.甲、乙双方初步约定的安装日期为年日，甲方应保证在此日期这前清洁好现场，安装师傅到现场后就能立刻展开工作，若达不到条件，安装日期顺延，并收取安装师傅误工费元/人;
4.若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须二次上门的，乙方可收取二次上门费用元。甲方未支付二次上门费前，乙方可暂停提供二次上门服务;
五、验收：
甲方按合同所订购的产品应于安装完毕24小时内予以验收，若有异议应在验收当日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若甲方未在规定时间内验收或擅自提前使用均视为验收合格。
六、乙方责任：
1.乙方负责测量绘图，因乙方测量误差引起的尺寸问题及导致的修改费用由乙方负责。
2.市区内(包括：)，乙方提供免费的橱柜安装服务(不含电器和水管等水电安装)。超出以上范围的橱柜安装服务由甲方自行解决。
3.乙方应按甲方提供的配套产品及书面确认的配件尺寸进行整体设计，如因乙方引用甲方配件尺寸有误引起的问题及导致补救费用由乙方负责。如因甲方事前提供的配件尺寸错误导致乙方须返工的，返工费用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后，乙方才开始返工。甲方也可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返工，但第三方施工前，甲方须向乙方出具乙方已交付合格产品的验收确认函或经双方确认的除配件尺寸问题外存在质量问题确认单。否则，第三方进行返工后甲方提出的一切产品质量问题概由甲方自行解决，与乙方无关。
4.乙方须按双方书面确定的安装时间进场安装，因乙方原因延迟安装的(双方另有约定或因甲方不具备安装条件除外)，每逾期一日，乙方按日1‰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合同总额10%为限。
5.安装过程中，因乙方原因给甲方的施工现场造成损坏，由乙方负责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安装的产品与双方确认的方案不相符时，经认定为乙方责任，甲方有权拒绝验收，乙方无条件予以整改并安装到现场，同时赔偿甲方人民币贰佰元整。
6.安装后乙方负责清洁安装现场。
7.质量保障：乙方承担所提供配套产品的保修及维护工作(详见《_橱柜保修卡》)，《_橱柜保修卡》在产品安装完成验收时交付予甲方。
8.售后服务：
①正常条件下，乙方对其自制品和五金配件实行保修(保修期限详见《_橱柜保修卡》);
②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保修电话或传真后，于两个工作日内给予解决方案;
③保修期自安装验收之日起开始计算;
④保修服务由乙方负责。
七、甲方责任：
1.甲方在合同签订并支付全部货款后需增加的订货，应先征得乙方同意并在新增的《订货清单》上签字确认，甲方增加项目的货款全额付清后，乙方安排采购、生产。如增补物品到货时间延迟而影响此前甲方订货的安装时间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双方签订合同后，如甲方要求更改设计方案，须经乙方认可方视为有效，同时安装日期另行约定，因更改而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甲方支付全部更改费用后乙方安排生产。
3.因甲方自备设备及配件引起的安装及售后服务问题，乙方概不负责。
4.因甲方提供的配套产品及配件尺寸有误所引起的问题及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5.方案经双方确认后，产品安装现场的空间结构尺寸不得因装修而任意发生变动，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的，应书面通知乙方，双方重新确认方案及安装日期，因更改造成的相应费用由甲方承担。
6.甲方应为乙方提供测量、复核、设计及安装的相应条件，如因不具备相应条件导致乙方无法按时交货、安装，乙方不负任何违约责任。
八、违约责任：
1.非乙方原因导致产品安装日期拖延满30日，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偿，补偿金额为合同金额的10%;拖延满60日的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且产品保修期自合同签订后的日开始起计算;拖延满一年未安装时，乙方有权处理合同约定的产品，已收取的货款不予退还，同时甲方仍应承担违约责任，且不得向乙方主张任何权益。
2.除第八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外，甲、乙双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如甲方单方面解除合同，需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且乙方无须退还甲方货款;如乙方单方面解除合同，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且退还甲方全部货款。
九、补充条款：
十、争议的解决：
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
十一、双方确认以下的地址为双方邮件送达地址，一方地址发生变化的，应在变化后三日内书面通知对方。一方按照以下地址向对方发出的文件在寄出三天后视为送达。
1.甲方地址：
2.乙方地址：
十二、本合同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双方确认的设计图纸、《_橱柜订货清单》为本合同的
附件，与本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本合同立即生效。附件：《_橱柜订货清单》
甲方：乙方：工程地址：展厅地址：邮寄地址：联系电话：固定电话：传真：移动电话：委托代理人：传真：销售顾问：经办人：联系电话：证件名称：
证件号：服务电话：4008880227售后电话：
